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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
就學交通服務辦法總說明

因應特殊教育法於一百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該法第三十八條第

四項規定，各級主管機關就身心障礙學生經評估無法自行上下學者，應免費提

供無障礙交通工具或補助其交通費，爰擬具本辦法，全文共計十條，其要點說

明如下：

一、訂定目的及依據。（第一條） 

二、主管機關。（第二條） 

三、無法自行上下學之身心障礙學生與幼兒，應經鑑定及專業評估。（第三

條） 

四、主管機關應提供交通車服務或補助交通費。（第四條） 

五、提供交通車接送服務之原則。（第五條） 

六、交通費補助基準及額度。（第六條） 

七、申請及審核程序。（第七條） 

八、主管機關不予補助及撤銷或廢止補助之情形。（第八條） 

九、授權主管機關另定書表格式。（第九條）

十、施行日期。（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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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
及幼兒就學交通服務辦法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辦理就讀本市市立高級中等

學校、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與幼兒園

（以下簡稱學校及幼兒園）之身心障

礙學生及幼兒交通服務事宜，並依特

殊教育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及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七條第四項規

定，訂定本辦法。 

訂定目的及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教育

局。 

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身心障礙學生與幼

兒，指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

學輔導會鑑定，且屬無法自行上下學

者。 

前項所稱無法自行上下學，指經

專業評估認定因認知發展、行動能

力、情緒與行為問題、健康或就學交

通等原因，需由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

顧者陪同上下學之情形。 

無法自行上下學之身心障礙學生與

幼兒，應經鑑定及專業評估。 

第四條 主管機關應評估身心障礙學生

與幼兒之實際需求，並考量學校及幼

兒園設施環境及年度預算等因素後，

提供交通車接送服務或補助其交通

費。

主管機關應提供交通車服務或補助

交通費。 

第五條 提供交通車接送服務之原則如

下： 

一、以公立學校之自有交通車提供服

務。 

二、前款自有交通車實際搭乘人數未

達法定乘載人數者，主管機關得

統籌指派其支援鄰近學校提供服

務。 

提供交通車接送服務之原則。 

第六條 主管機關未能提供交通車接送

服務者，依下列障礙程度及標準補助

交通費： 

一、極重度或重度：每月新臺幣八百

元。 

經評估轄內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就

學情形，並考量實務作法、中央補

助額度及往年預算編列情形，爰以

障礙程度區分交通費補助金額，以

發揮補助經費之最大效益。但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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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二、中度：每月新臺幣七百元。 

三、輕度：每月新臺幣六百元。 

前項補助按下列學期核計： 

一、第一學期：每年九月至次年一

月。 

二、第二學期：每年三月至同年六

月。 

如有重大或特殊情形者，主管機關

得依其實際需求，另以專案補助之

方式辦理。 

第七條 學校與幼兒園應主動通知身心

障礙學生及幼兒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

照顧者，得於各學期開學後二星期內

繕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提出申請

交通車接送服務或交通費補助。

學校與幼兒園受理前項申請後，

應依下列期限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

會或園務會議完成審查，並彙整名冊

及相關資料函送主管機關審核： 

一、第一學期：每年九月三十日前。 

  二、第二學期：每年三月十五日前。 

申請及審核程序。 

第八條 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予補助交通費：

一、未符合補助資格。 

二、無正當理由拒絕接受交通車接送

服務。 

三、已搭乘其他免費上下學交通車。 

四、未實際就讀於學校或幼兒園。 

五、已領取教育代金或本府其他機關

單位相同性質之補助。 

六、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確資料申請或

領取補助。 

有前項情形已補助者，主管機關

得撤銷或廢止一部或全部補助，並以

書面行政處分追繳已受領之交通費。 

主管機關不予補助及撤銷或廢止補

助之情形。 

第九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主管

機關另定之。

授權主管機關另定書表格式。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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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
就學交通服務辦法 

臺南市政府113年9月19日府法規字第1132093589A號令發布 

第 一 條  為辦理就讀本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與幼

兒園（以下簡稱學校及幼兒園）之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交通服務事

宜，並依特殊教育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二十七條第四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教育局。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身心障礙學生與幼兒，指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及就學輔導會鑑定，且屬無法自行上下學者。 

 前項所稱無法自行上下學，指經專業評估認定因認知發展、行

動能力、情緒與行為問題、健康或就學交通等原因，需由法定代理

人或實際照顧者陪同上下學之情形。 

第 四 條    主管機關應評估身心障礙學生與幼兒之實際需求，並考量學校

及幼兒園設施環境及年度預算等因素後，提供交通車接送服務或補

助其交通費。
第 五 條  提供交通車接送服務之原則如下： 

  一、以公立學校之自有交通車提供服務。 

 二、前款自有交通車實際搭乘人數未達法定乘載人數者，主管

機關得統籌指派其支援鄰近學校提供服務。 

第 六 條  主管機關未能提供交通車接送服務者，依下列障礙程度及標準

補助交通費： 
一、 極重度或重度：每月新臺幣八百元。 

二、 中度：每月新臺幣七百元。 

三、 輕度：每月新臺幣六百元。 

前項補助按下列學期核計： 

一、 第一學期：每年九月至次年一月。 

二、 第二學期：每年三月至同年六月。 

第 七 條  學校與幼兒園應主動通知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之法定代理人或

實際照顧者，得於各學期開學後二星期內繕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

件提出申請交通車接送服務或交通費補助。 

學校與幼兒園受理前項申請後，應依下列期限召開特殊教育推

行委員會或園務會議完成審查，並彙整名冊及相關資料函送主管機

關審核： 

一、第一學期：每年九月三十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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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學期：每年三月十五日前。

第  八  條  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交通費： 

  一、未符合補助資格。 

  二、無正當理由拒絕接受交通車接送服務。

  三、已搭乘其他免費上下學交通車。

  四、未實際就讀於學校或幼兒園。

五、 已領取教育代金或本府其他機關單位相同性質之補助。 
  六、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確資料申請或領取補助。 

  有前項情形已補助者，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一部或全部補助，

並以書面行政處分追繳已受領之交通費。 

第 九 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  十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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